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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  悬浮电源》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2024年 5月 27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 2024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

通知（中城轨〔2024〕37号），《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  悬浮电源》正式立项，计划编号

为：2024018—T—13，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引电气设备与系统分

技术委员会（SC13）管理，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5年 4月。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大连

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参编单位中，设计及制造单位有：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

辆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业主单位有：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检验认证机构有：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

气设备检验站有限公司。 

牵头主起草单位：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是国内提供动车、机车、城

轨牵引设备的主要供应商，也是国内中低速磁浮车辆供电全套设备的唯一供应商，在

供电设备的设计、试验、运营积累了丰富经验。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标准起草人及分工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职称 分工 

1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

限公司 

周帅 正高级工程师 
技术负责人，负责第 1～

8章节编制 

2 张庆 高级工程师 参与第 1～8章节编制 

3 易滔 高级工程师 参与第 1～7章节编制 

4 袁洪凯 高级工程师 技术把关、审定 

5 李华 正高级工程师 总审定 



6 何昊 工程师 标准化 

7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曹芬 高级工程师 参与第 4～6章编制 

8 张文会 高级工程师 参与第 4～6章编制 

9 赵江农 正高级工程师 参与第 4～6章编制 

10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李慧 工程师 参与第 4～6章编制 

11 赵峰 高级工程师 参与第 4～6章编制 

12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李铁 高级工程师 参与第 4～6章编制 

13 迟延迅 工程师 参与第 4～6章编制 

14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 

刘帅 高级工程师 参与第 4～6章编制 

15 刘奥 工程师 参与第 4～6章编制 

16 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杨勇 高级工程师 参与第 4～6章编制 

17 肖双江 高级工程师 参与第 4～6章编制 

18 
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张益晨 高级工程师 参与第 4～6章编制 

19 骆力 高级工程师 参与第 4～6章编制 

20 
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

设备检验站有限公司 
王长亮 工程师 参与第 6、7章编制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2024 年 7 月 25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引电气设备与系

统分技术委员会（SC13）秘书处组织召开标准工作组启动会。会议采用网络会议形式，

参加会议的有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

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中铁检验认证株

洲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有限公司等 8 个单位的 19 位专家和代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

究所有限公司作为主编单位介绍了任务来源、编制的必要性、适用范围、章节组成、

编制单位及分工、编制计划、工作经费预算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经与会人员讨论研

究，认为标准工作大纲内容全面、标准结构基本合理、编制组对于编写分工无异议、

进度安排合理，并形成了以下意见： 

1. 完善标准结构、各章节内容和顺序； 

2. 考虑悬浮控制器之间的通信。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 编制原则  

1) 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20 要求。 

2) 符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 



3) 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4) 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节能环保。 

5)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的自身特点，充分考虑技术的先进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的相 

互适应，避免指标过剩，造成浪费。 

6) 标准编制基于总结已有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汇总分析现阶段城市轨道交通悬

浮电源产品应用的实际情况，通过对设计、生产、检测、使用等各环节的调查研究，

从而制定专门针对城市轨道交通悬浮电源的技术标准。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无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内容。  

4.3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的国标、行标主要差异 

目前没有有关中低速磁浮车辆悬浮电源的团体标准、国家标准以及国际标准。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见表 2。 

表 2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1 范围 

根据项目立项要求，明确本文件规范的内容为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悬浮

电源的使用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正文中的规范性引用列出。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33、GB/T 2900.36、GB/T 25122.1—2018 和 T/CAMET 08012

界定的以及本文件界定的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4使用条件 结合既有悬浮电源的环境条件、电气条件进行规定 

5.1 一般要求 结合机车车辆变流器相关国家标准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5.2 功能要求 
结合国家标准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规定了悬浮电源的保护、故障

隔离、故障记录功能 

5.3.1 效率 结合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5.3.2 温升 根据 GB/T 21413.1—2018中 9.2.2.2、9.2.2.3进行规定 

5.3.3绝缘性能 根据 GB/T 32350.1进行规定 

5.3.4 电磁兼容性能 根据 GB/T 24338.4进行规定 

5.3.5噪声 结合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5.3.6输入电压跳变 结合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5.3.7供电短时中断 结合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5.3.8冷却 结合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5.3.9输出性能 结合 GB/T 21413.1—2018中 9.2.1.8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5.3.10 密封性能 结合 GB/T 4208—2017 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5.3.11 交变湿热性能 结合 GB/T 2423.4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5.3.12 过载性能 结合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5.4 安全要求 结合 GB/T 21414-2021 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1 目视检查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2 验证尺寸和公差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3 称重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4 标志检查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5 冷却系统性能试验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6 防护等级试验 基于 GB/T 4208—2017 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7 绝缘电阻测量 基于 GB/T 25122.1—2018的 4.5.3.8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8 介电强度试验 基于 GB/T 32350.1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9 机械、电气保护和测量设

备的试验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10轻载试验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11换流试验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12噪声测量 基于 GB/T 25122.1-2018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13温升试验 基于 GB/T 25122.1-2018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14功率损耗测定 基于 GB/T 25122.1-2018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15 供电过电压和瞬态能量

试验 
基于 GB/T 25122.1-2018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16短路试验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17负载中断试验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18负载突变试验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19安全性要求检查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20冲击和振动试验 基于 GB/T 21563-2018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21电磁兼容试验 基于 GB/T 24338.4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22输入电压跳变试验 基于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23供电短时中断试验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24输出特性试验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25启动和重启动试验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6.26交变湿热试验 基于 GB/T 2423.4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7.1 检验分类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7.2 出厂检验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7.3 型式检验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7.4 检验项目 基于 GB/T 25122.1-2018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8.1 标志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8.2 包装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8.3 运输和贮存 基于轨道交通产品设计常规要求和既有悬浮电源工程经验进行规定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不涉及，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本标准规定的试验项点总体按照《机车车辆用电力变流器 第 1 部分：特性和试验

方法》（GB/T 25122.1—2018）执行。绝缘试验按照《轨道交通 绝缘配合 第 1 部分：

基本要求 电工电子设备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GB/T 32350.1—2015）中相关章节

的规定执行；电磁兼容性试验按照《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 3-2 部分：机车车辆  设

备》（GB/T 24338.4-2018）的相关要求执行；交变湿热试验按照 GB/T 2423.4 中规定

的方法进行。上述标准执行多年，试验方法均以得到验证。 

表 3  主要检验项目及对应试验报告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报告 备注 

1 目视检查 图 1  

2 验证尺寸和公差 图 1  

3 称重 图 1  

4 标志检查 图 1  

5 冷却系统性能试验 图 3 包含在温升试验中 

6 防护等级试验 图 4  

7 介电强度试验 图 1  

8 绝缘电阻测量 图 1  

9 机械、电气保护和测量设备的试验 图 2  

10 轻载试验 图 2  

11 换流试验 图 2  

12 噪声测量 图 2  

13 温升试验 图 3  

14 功率损耗测定 图 3  

15 供电过电压和瞬态能量试验 图 3  

16 短路试验 图 3  

17 负载中断试验 图 3  

18 负载突变试验 图 3  

19 安全性要求检查 图 3  



20 冲击和振动试验 图 5  

21 电磁兼容试验 图 4  

22 网压跳变试验 图 3  

23 供电短时中断试验 图 3  

24 输出特性试验 图 1  

25 启动和重启动试验 图 2  

26 交变湿热试验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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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图 5 

 

6.2  综述报告 

本标准对于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悬浮电源的系统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在生产和应用过程中，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悬浮电源参照

现有的基础国家标准进行了项目的试验、检验，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并未规范。本

标准编制过程中，在性能参数的制定、试验项目的确定上，参考了各单位的试验检验

数据，并进行了归纳、总结、规范。 

6.3  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的制定根据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的特点，充分考虑技术、经济间匹配性，

确定先进合理的性能指标，避免指标过剩造成浪费，实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性的目

标。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中低速磁浮交通具有振动噪音小、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小等优势，在城市轨道

交通的发展中重要作用。中低速磁浮列车运行时速在 200 km/h 以下，更适合城市、城

郊、城际和旅游区的轨道交通。 

2016 年 5 月，湖南长沙机场线已进入试运营，验证了中低速磁浮交通系统的新型

交通制式。 

2017 年 12 月，北京市中低速磁浮交通示范线（S1）的磁浮列车投入运营，该线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首条进入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中大运量中低速磁浮交通运营线。 

2020 年 8 月 20 日，广东清远磁浮列车圆满完成整车静态调试，开始运营。该线

为国 

内首条中低速磁浮旅游专线，车辆采用通用架构的悬浮电源，常导电磁悬浮和短

定子直线电机牵引技术，设计时速 120 公里。 

2021 年 3 月 10 日，凤凰磁浮列车完成整车厂内静态调试，2022 年投入运行。该

线为国内中低速磁浮旅游专线，车辆采用通用架构的悬浮电源。 

目前，国内长沙、武汉、乌鲁水齐、成都、徐州、张家口、太原、张家界、浙江

丽水等地均已规划建设中低速磁浮交通，标志着我国中低速磁浮交通系统产业化即将

形成。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规范了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悬浮电源的系统构成、功能要求

和性能指标， 指导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悬浮电源的设计、生产制造、检验检测各环节，

有助于保障系统的规范性，提升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的质量水平，保证列车的安全性具有

重要意义，促进轨道交通科学、健康发展，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文件为新制定，为进一步推进标准的执行及宣贯，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1) 联合各起草单位积极推广本文件，向中低速磁浮车辆生产方、使用方进行新

标准规范的宣讲，深入阐述规范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进一步说明本文件对于悬浮电源

的设计、制造、试验等所起的规范效用。 

    2) 根据中低速磁浮车辆的发展进一步优化、完善本文件，对于新增技术需求进

行讨论研究并最终确定合理方案。 

    3) 制作相关宣传片和设定应用反馈机制，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同步优化，同步提

升标准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